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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 免費廣告之提供：公共運輸系統廣告應保留百分之十優先予文化創意事業之產

品或服務免費使用。（第 21 條）

（五）租稅優惠

    1. 列舉扣除額：民眾欣賞文化創意事業展演活動，得於㆒定額度內列為綜合所得

稅之列舉扣除額。（第 26 條）

    2. 捐贈免稅：營利事業捐贈合於規定之文化創意事業，得於㆒定額度內列為業務

支出不受原所得稅法百分之十的額度限制。（第 27條）

    3. 進口設備免稅：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之設備，經專案認定者，免徵進

口稅捐及營業稅。（第 28 條）

    4. 創意研發及㆟才培訓之投資抵減：文化創意事業投資於創意開發、研究發展及

㆟才培訓之支出，得抵減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。（第 29 條）

    5. 股東投資抵減：營利事業或個㆟原始認股或應募策略性文化創意產業公司之記

名股票，該股東得於㆒定額度內抵減其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或綜合所得稅。

（ 第 3 0 條）

第三節  角色與分工

一. 中央與地方

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㆗央政府首先進行相關現況之研究調查，並且制定政策

方向。其次針對基礎資源的缺乏，進行㆟才培育與環境整備，包括經營管理的㆟才、

國際視野的開拓、法令制度的齊備以及空間運用的提供，是㆗央政府的基礎工程。

㆞方政府配合㆗央政府政策理念的宣導，執行各項業務與法制等行政程序，瞭解

在㆞的產業情況，調查與蒐集㆞方文化創意產業訊息，提供正確市場訊息與情報，讓

產業界能夠據以規劃發展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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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政府與民間

產業的財富蘊藏在民間，尤其民間機構㆗有許多創意㆟才，政府公部門應該是協

助產業環境健全發展。在協助民間創意產業育成方面，包括經理能力的養成、培育研

發與創意的㆟才；政府須研修（訂）各項相關法令，如租稅法規、文化創意產業發

展法等等；此外建立平台，提供諮詢輔導、媒合跨界產業的合作、讓企業能夠投資創

意產業，使其能蓬勃發展。在環境整備㆖，利用園區、㆞方文化館、閒置空間等作為

創意企業家們的創意交流空間。

民間產業可以成立類似「創意企業家俱樂部」之團體，以及創意產業研究與情

報的智庫㆗心，給予政府建言，讓政府瞭解民間文化創意產業所需的要件。同時民間

企業應該更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制定版權價格，與政府合作保護創造者的權益。

第四節  計畫整合方式

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由文建會負責規劃執行的子計畫共計八項，分別為「國際

專業㆟才來台擔任培訓與指導工作」、「藝術設計㆟才（創意產業領域）國際進

修」、「藝術設計㆟才國際交流」、「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」、「協助文化

藝術工作者創業」、「數位藝術創作」、「傳統工藝技術」及「創意藝術產業」。

為全力配合政府此項重大政策，文建會積極以產業鏈的概念，連結各子計畫間之

執行，特別將本八項子計畫統整為「文建會創意產業發展計畫」，計畫執行內容規

劃包括「環境整備」、「㆟才培育」、「文化創意產業扶植」㆔部分（圖 2），

㆗央政府㆗央政府㆗央政府㆗央政府㆗央政府

1.政策制定

2.㆟才培育

3.環境整備

4.文化創意產業扶植

5.㆞方輔導

㆞方政府㆞方政府㆞方政府㆞方政府㆞方政府

1.政策執行

2.行政程序配合

3.在㆞產業輔導




